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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性侵害之世界趨勢 

• 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於2010座跨國統計發現，
全世界前性侵害最嚴重國家前二十名為：以十萬分之一為
單位 

• 南非[113]、澳洲[20]、瑞士[76]、加拿大[68]、牙買
加 

• 瑞典[40]、蘇利南、辛巴威、紐西蘭、美國[30] 

• 英格蘭[26]15名、蘇格蘭[18]20名 

• 亞洲前兩名為蒙古[15]27名、韓國[14]2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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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趨勢：1.平均數每年增加中，2006年比1996年多
30%。2.各國升降不一，美加降、瑞典英國增 



• 2011年以來，瑞典的強姦案件明顯增加， 
2014年一年，瑞典警方報告了6700起強姦犯罪
案，而2005年以前每年不到200起。   

• 整體均增加，但美加均降與瑞典歐洲均增似乎難
以掌握原因為何。 

• 估計美加原極高，可能某些政策[全美均有之梅根
法案及20州SVPA (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 
act)刑後強制治療)]後開始下降。前者不算好法，
因造成社區恐慌甚至謀殺與騷擾性侵者、深致亂
燒已搬走性侵者之民屋。 

• 而瑞典歐洲可能缺乏某政策而直直升。 

 



貳、少年性侵害之世界趨勢 
• 因資料難找，約有以下 

• Internet-initiated Sex Crimes against Minors: Implications for 
Prevention Based on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Study/  JANIS 
WOLAK, DAVID FINKELHOR, AND KIMBERLY MITCHELL, 2004 
 

• 以電話詢問129件網路性侵少年之遍及全美分層抽樣警察單位。發現如下 
• 75%被害人為13-15歲而加害人76%超過25歲 且多數並未欺騙其對建立性

關係有興趣 
• 只有約5%涉及暴力/多數被害人與加害人見面超過一次/半數被害人表示關

係中有愛 
• 若以男性為被害人則加害人為男生 
• Conclusions:  
•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and educators, parents and media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existence, nature and real life dynamics of 
these online relationships among adolescents.  

• Information about Internet safety should include frank discussion 
about why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inappropriate, criminal, and 
detrimental to the developmental needs of youth. 
 



• Am Psychol. 2008 Feb-Mar;63(2):111-28. doi: 10.1037/0003-066X.63.2.111. 

• Online "predators" and their victims: myths, reali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 Wolak J1, Finkelhor D, Mitchell KJ, Ybarra ML. 

 
• Abstract 
• The publicity about online "predators" who prey on naive children using trickery and 

violence is largely inaccurate. Internet sex crimes involving adults and juveniles more 
often fit a model of statutory rape--adult offenders who meet, develop relationships 
with, and openly seduce underage teenagers--than a model of forcible sexual assault 
or pedophilic child molesting.  

• This is a serious problem, but one that requires approaches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current prevention messages emphasizing parental control and the dangers of 
divulg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evention strategies 
that target youths directly and acknowledge normal adolescent interests in romance 
and sex are needed.  

• These should provide younger adolescents with awareness and avoidance skills while 
educating older youths about the pitfalls of sexual relationships with adults and their 
criminal nature. Particular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higher risk youths, including 
those with histories of sexual abuse, sexual orientation concerns, and patterns of off- 
and online risk taking.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s ne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dynamics of this problem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ctims and offenders because 
they are likely to encounter related issues in a variety of contexts.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8284279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Wolak%20J%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18284279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Finkelhor%20D%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18284279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Mitchell%20KJ%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18284279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Ybarra%20ML%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18284279


網路性侵者特性 

• Briggs、Simon及Simonsen等人(2011)，對
30位因網路聊天誘惑兒少合意性交或約出被害人
強制性交而被定罪之加害人做調查，發現其多有
「性強迫(Sexual compulsivity)之議題」、
「為實際性愛所驅使而盡可能地促成下線後的碰
面」、「社交孤立」、「憂鬱」等特徵。和青少
年發展性關係和羅曼史，對性侵者而言具較低的
社交威脅性，網路的功能，即增加找尋對象的方
便性，並降地面對面被拒絕的風險。 



網路性侵潛在受害者之特性 

• Wolak、Mitchell、Finkelhor(2003)對全美10-
17歲的青少年男女做抽樣調查，發現曾與網友發
展親密關係經驗者多具下列特性： 

• 生活高度憂慮：男女皆有高度憂鬱或在同儕間受
害之狀況。 

• 家庭關係疏離：女性多與父母衝突，男性多與父
母缺乏互動交流。 

• 網路的可近性(accessibility)與高度使用率：男
女家裡皆有可上網之電腦或行動裝置，使用頻率
大於無網友親密關係經驗者。 



叁、台灣性侵害現況 





2011年起第一名已改為學校 因為該年修法通過若未通報導
致再發生則應解聘或免職 



• 合意性交2009年起占一半全部之性侵案件 



台灣之性侵害分析 
一、加害人年齡分析 
自2005年到2007年均以18-24歲未滿最多，但自2005年佔

11.7%；2006年佔13.24%，2007年佔10.78%，比例
逐年下降； 

另自2008年開始，以12-18歲未滿者躍居第一位，佔
11.1%，超越18-24歲未滿，且每年大幅增加，2009年-
2011年佔各年度總數的13.9%、15.7%、19.4%，
2009年-2011年各年增加數為315件、357件、732件，
2009年-2011年各年年增率分別為45%、35%、53.6% 

顯見台灣加害人年齡下降，國、高中階段之青少年觸犯妨害
性自主罪之情形日益嚴重，各有關單位應針對此一族群加
強防治。 

二、該年齡之性侵害約七成為對十六歲以下者之合意性交罪。
而約三成為強制性侵害。應加強不同之性侵防治知能宣導 



合意性交在APP與internet後大增 
• 此適用日常活動理論 

• 美國學者Cohen和Felson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美國家
庭的研究，他們在研究中發現，當經濟發達，雙親家庭更
見普遍時，婦女在家的時間減少，犯罪率便會上升。同時，
當科技越來越發展，貨品設計越來越輕巧及方便時，犯罪
率亦會上升。 

• 基於以上研究，他們提出人類的活動模式與犯罪有密切的
關係。他們在理論中提出三個引致犯罪的要素，分別是有
犯罪動機的人、合適的目標[經常上交友網站與用交友
APP者]及缺乏有能力的監察人[學校、家人]，當這三項要
素出現時，犯罪的機會便會上升 



少年性侵害之有效預防與治療對策 
• 因個人專攻家庭暴力與性侵害之危險評估、治療技術、與司法

方案而與此二類犯罪之防範有較多之經驗，然在以下兩個成功
經驗下經省思與整理而得此一犯罪防治的有效模式。 

• 家庭暴力方面，筆者從2004年起因發現全國各縣市對家庭暴
力案件的工作投入雖甚認真但較無頭緒，以致各縣市無一能降
低家庭暴力，經省思後投入以嘉義縣市為試辦區域的家庭暴力
危險分級試辦方案，經二次研究而發現此方案真能降低舊案之
再犯率達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更使全國各縣市通報件數均持
續上升情況下開始下滑，且每年降低.85%而各縣市平均上升
百分之十(詳見末節。林明傑、陳慈幸，2008；林明傑，
2010；Lin, 2011)。2011年起全國開辦至2014年每年平均
降0.8%‧ 

• 性侵害犯罪方面，筆者之研究也發現在1998年國內引進再犯
預防治療法後由治療師與觀護人共同合作下以使性侵害者再犯
率由11.3%降到6.7% (詳見末節。林明傑，2010)  

• 因此林明傑(2012)在矯正社會工作與諮商末章中提出「犯罪
防治分類分級整合模式」。 

 



• 簡單地說就是「對新舊案分類、對舊案做
心理社會特質分類與再犯危險分級、對新
案高風險者預防教育、對防治知識順序分
類、對防治資源分類、最後對防治資源整
合」的一套完整犯罪防治有效模式。 

•      筆者將之分為五步驟，即「對新舊案分
類、對案件分類與分級、對防治知識做七
分類、對防治資源分類、對防治資源整
合」，  



給香港的建議 

新案 

預防 

舊案 

治療 

舊案 

監督 

合意性交 預防知能中學教
[教導犯法年齡/
合理性疏導/性
習慣/尊重異性] 

以現實治療優點
觀點與再犯預防
為取向的認知行
為療法 

全面分低中高再
犯危險及分密度
訪查 

強制性侵 預防知能中小學
教 

同上 同上 

性剝削 

 

預防知能中小學
教 

 

同上 

性騷擾 宣導尊重異性 同上 



性侵害分兩大類 

•網路性侵害 

•非網路[一般]性侵害 



網路性侵害犯罪之定義與內涵 

• 透過網際網路的方式，包括社群網站、網上聊
天室、BBS電子公佈板、網路遊戲等，認識或
接觸被害人，進而對被害人從事違反刑法規範
之性侵害行為。 

 
個人從事
網路活動 

透過以交友為目的
或一夜情網站互邀
出遊 

 
一方遭脅迫或
利誘發生性行
為 

透過一般聊天室之
聊天、互動後相邀
出遊 

 
網路性侵害犯罪之過程（許春金，2001） 



網路性侵害案件分類學 

依我國現行法規： 

對象 自願性交 非自願性交 自願性交易 非自願性交易 

滿18歲以上
成年人 

無法律規範 刑法第221條 

妨害性自主罪 

社會秩序維護
法 

刑法第221條 

妨害性自主罪 

16歲以上未
滿18歲之兒
童及少年 

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條例
第22條 

刑法第221條 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條例
第22條 

刑法第221條 

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條例
第24條 

未滿16歲之
兒童及少年 

刑法227條 

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條例
第22條 

刑法第221條 

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條例
第24條 

刑法227條 

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條例
第22條 

刑法第221條 

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條例
第24條 



網路性侵害案件分類學 
• 依犯罪手法： 

類型名稱 性侵害手法 

1.網友變狼人10% 

(強制性交)  

加害人運用網路匿名之便，營造網路良好形象，或根據被害
人需要，設下圈套，讓被害人卸下心防，不自覺墜入陷阱。 

2.下藥迷姦 10% 

(強制性交) 

加害人利用網路的匿名性與便利性讓受害者卸下心防，成功邀
約見面後，趁被害人不注意將迷藥掺入飲料中讓被害人飲用，
並加以性侵。 

3.網路仙人跳 

(強制性交) 

被害人多為男性，如電子新貴、大學生、阿兵哥…等，因生活
圈小，想找人聊天或好心幫助人，卻遭歹徒設局構陷，淪為強
姦良家婦女者，被害人大多不敢聲張，怕被對方提性侵害告訴
而一再遭恐嚇取財。 

4.網路男蟲 10% 

(合意性交) 

寄生網路，謊稱擁有高學歷、多金的家世背景，以欺騙女人的
感情及金錢。  

5.網路援交 10% 

(合意性交) 

以一夜情或援交為號召，在網站聊天室、討論區、留言板張貼
訊息進行網路性交易，因一方反悔拒絕交易而衍生性侵害案件。 

6.兩小無猜 50% 

(合意性交) 

男女雙方透過網路平台交往，彼此情投意合發生性關係，未成
年一方的家長無法接受，堅持提告，構成性侵害。 



警察告訴我們甚麼 
實務警政工作者 

編號 A B C D E 

職務 少年保
護工作
之偵查
業務 

負責性
侵害加
害人登
記報到
與兒少
性交易
業務 

偵辦性
侵害及
兒少性
交易的
案件 

偵辦性
侵害及
兒少性
交易的
案件 

婦幼人
身安全
維護工
作及婦
幼安全
宣導業
務 

警察年
資 

 30年 18年  26年  25年  19年  

網路性
侵害防
治年資 

 10年 2年  6年  8年  6年  



受訪談的加害者 
網 路 性 侵 加 害 人 

編號 SA SB SC SD SE 

觸犯法條 刑法§227第
三項 

刑法§227

第一項 

刑法§227

第三項 

刑法§227

第三項 

刑法§227

第三項 

刑法§227第
三項 

結識平台 手機臉書聊
天室 

網路聊天
室 

網路遊戲
勁舞團 

網路遊戲
勁舞團 

透過網友
介紹(案1) 

網路遊戲
勁舞團(案2) 

與被害者關係 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 

案件受告發前 

交往時間 

2個月 2個月 認識半年 

交往3個
月 

1年 1個月 8個月 

性侵過程 晚上9時相
約出去逛街，
一個小時後
男邀女過夜。 

以網路聊
天及通電
話交往。
初約出遊
時，夜晚
共宿旅社。 

成為情侶
後，初見
即合意性
交，後續
仍有網上
親暱聊天
紀錄。 

交往期間
合意性交
2次，因
女方懷孕
被告發，
個案仍認
女方為其
為女友。 

交往期合
意性交2

次。 

交往期間
合意性交2

次，因女
方懷孕被
告發。 

性侵地點 旅社飯店 旅社飯店 

男方住處 

國小廁所 男方住處 男方公司
的宿舍 

旅社飯店 

男方住處 



結果與討論（一） 網路性侵害
犯罪態樣  

• 案件特性多元且多變： 
1.網路犯罪平台愈趨多元化，除了聊天室﹑臉書或
網路遊戲，新興的手機聊天程式(如Line)亦逐漸興起。 
2.犯案工具多為藥物，地點多在汽車旅館或旅社。 
3.加害者未有「犯罪／強暴」的認知，被害者亦未
有「被害」意識，兩造雙方的法律知識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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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網路聊天室及網路遊戲勁舞團 



手機app 更糟：Wechat, Beetalk, 
MOMO 



• 刑事局預防科前科長李文章也說，手機聊天交友
程式已成為另一種「約會強暴」媒介管道，民眾
赴約前應讓家人知道見面的時間與地點，盡量避
免單獨赴約。  

 

• 「傳出性感照，要刪刪不完」台灣展翅協會祕書
李麗芬建議父母，盡量不要幫孩子買智慧型手機，
並要告誡他們網路或App交友會有交友陷阱，遇
到邀約見面一定要拒絕，若對方唆使傳性感、裸
露照，一定要提醒孩子「傳一張全世界看光光，
而且刪也刪不完」。 

 



網路性侵害惡質化案例 

• 女見網友 遭押賣淫暴斃 嫁淫狼求保命 反遭3小弟性侵 

• 2013年11月21日 許女與男網友出遊，遭軟禁餵毒賣淫，期間
遭毒打、輪流性侵，最後因餵毒過量暴斃。【張芳榮、楊忠翰
╱蘋果日報台北報導】桃園縣一名原本已論及婚嫁的女子，年
初與上網認識的男網友相約西門町遊玩，未料喝了對方給的咖
啡後昏迷遭性侵，還被帶至小套房軟禁，除脅迫結婚還逼她下
海賣淫，她受不了逃跑慘遭毒打，惡夫甚至派三名小弟輪流性
侵她，最後因餵毒過量暴斃，暴斃女子的母親接獲噩耗，難過
地說：「我女兒是被害死的。」 





結果與討論（二） 網路性侵害
犯罪態樣  

• 防治困難： 
1.難以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網路交友平台。 
2.現行管控策略無法有效監管網路性侵害事件（如
第一次合意性交者未有登記報到﹑警察查訪等，累
犯亦未追蹤其網路使用）。 
3.不可忽略「兩造關係為網友」案件之犯罪黑數。 
4.「合意／非合意」之分類並不適用於網路性侵害
案件。 



結果與討論（三） 網路性侵害
防治建議 

• 現行法規與制度： 
1. 增加警察對網路平台之監督權限（如監看聊天室
私密對話）。 
 

• 學校教育層面： 
1.由學校教師擔任防治主體，包括教育宣導與即時辨
識危險個體。 
2.聚焦於國中小族群，強化其性侵害防治教育（如自
我保護意識）與網路使用知能。 
3.因應學生的不同發展階段，給予合適的教育內容，
並結合實際案例作討論。 
4.增加性侵害防治教育之配套措施，如每年舉辦全國
網路安全與性侵防治會考。 



結果與討論（四） 網路性侵害
防治建議 

• 家庭層面： 
1.將性侵害防治教育擴及家庭，如使用親子學習單，
提昇家長的正確性知識與網路知能。 
2.針對已犯罪之加害者，則應重建家庭支持與監督
功能。 

 

• 工作層面： 
1.強制於職場執行親職功能或性侵害預防宣導，強
化個人（如家長﹑潛在加害者）的正確認知。 
2.針對已犯罪之加害者，由公部門提供足夠工作機
會，避免職業訓練流於形式。  
 



結果與討論（五） 網路性侵害
防治建議 

• 社會／其他層面： 
1.從學生角度出發，評估各種預防教育措施的
成效。 
2.增加日常宣導管道，如社區大型看板，或於
網路平台播放防治宣導廣告。 
3.強化刑事司法人員之知覺敏銳度以及辦案動
機。 



結論（一） 
• 網路性侵害的分類應以簡單實用為佳 

• 定期注意網路性侵害態樣的變化 

• 防治策略應主要聚焦於學生族群，並以宣導方式
為主。 

• 以「合意」及「非合意」為主題的預防知能應包
含如下，但應隨宣導對象不同而有所彈性更動： 
1.合意上請注意年齡 
 16歲以下將觸及《刑法》第227條；對16歲以上18歲未
滿者性行為後，若有利益交換問題，則將觸及《兒童及青少
年性交易防治條例》。 
2.非合意上誰都要注意 
 見面期間必須注意自身安全，提高警覺，尊重對方的性自
主權。 

 



結論（二） 
宣導為主、案例為輔之網路性侵害分類架構 

宣導對象 類型 案例 宣導主題 宣導建議 

學生 合意 1.網路援交 

2.合意未成年
性交 

3.網路男蟲 

-預防成為潛在
加害人、被害
人 

-法律知識 

1.學校教師做為性侵害
防治主體。 

2. 由教育部舉辦全國網
路性侵害防治知能大會
考，以增加預防知識的
宣導。 

3.提供高危險族群一定
的關懷資源、轉向活動
和諮詢管道。 

非合意 1.網友變狼人 

2.下藥迷姦 

3.網路仙人跳 

-教導性慾疏緩
技巧以預防加
害 

-教導應變技巧
以預防被害 

-法律知識 

非學生 合意 1.網路援交 

2合意未成年
性交 

3.網路男蟲 

-注意對方年齡，
以預防成為加
害人 

-法律知識 

1.於民眾日常會出入之
加油站、便利商店張貼
預防宣導布條或資訊。 

2.於職業訓練置入性侵
害預防宣導及親職教育。 

3. 強制交友網站、軟體
及旅館業者主動張貼性
侵害預防的廣告與標語。 

非合意 1.網友變狼人 

2.下藥迷姦 

3.網路仙人跳 

-教導性慾疏緩
技巧以預防加
害 

-教導應變技巧
以預防被害 

-法律知識 



較好之中學生性侵害三級預防 
宣導對
象 

類型 性教育 情緒教育與兩
性溝通教育 

宣導建議 

學生 國中之性教
育與情緒教
育 

初階性教育
[性器官差異 

性別刻版印
象 尊重差異] 

同理心就是尊
重人我、我喜
歡被怎樣對待、
我不喜歡被怎
樣對待 

 

1.學校教師做為性侵
害防治主體。 

2. 教導「以認知行為
為取向之性教育」 
3.用MOOC由專家錄製
每年教導防治知能加
預防知識的宣導。 

4.提供高危險族群[男
生為高度A片觀看者/

女生為高度交有軟體
使用者]一定的關懷資
源、轉向活動和諮詢
管道。 

高中之性教
育與兩性溝
通教育 

中階性教育 
[合法合理的
性滿足方式、 
行為成形三
模式、如何
預防性偏差、
如何尊重人
我] 

[情緒溝通有方
法、衝突溝通
有技巧、性愛
三加一原則、
休閒生活都尊
重-前二情緒溝
通、後二夫妻
溝通] 

Briggs、Simon及Simonsen等人(2011)，對30位因網路聊天誘惑兒少合意性交或約出被害人強制性交而被定罪之加害人做調查，發現其多有「性強迫(Sexual compulsivity)之議題」、「為實際性愛所驅使而盡可能地促成下線後的碰面」、「社交孤立」、「憂鬱」等特徵。和青少年發展性關係和羅曼史，對性侵者而言具較低的社交威脅性，網路的功能，即增加找尋對象的方便性，並降地面對面被拒絕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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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討論與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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